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湛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呈批表  

   

紧急程度： 急件   收文日期： 2020/05/18 
 

来文单位 
湛江市交通运输局（湛江市港

口管理局） 
来文文号 湛交报〔2020〕130 号 

文件标题 关于 2020 年地方留成货物港务费资金使用的请示 

  【内容提要】 

  

  来文称，2020 年全市预计征收地方留成货物港务费 9000 万元，拟安

排 70%（6300 万元）用于偿还湛江港航道工程项目贷款，剩下的 30%

（2700 万元），拟安排湛江港集装箱奖励资金 500 万元、广东宏策海运

发展有限公司新造船舶落籍湛江补助资金 418.74 万元、强制清除航道碍

航物资金 350 万元、新增运力补助资金 10万元、安全生产监管专项经费

及应急演练经费 230 万元、港口信息化系统建设运维经费 148.26 万元、

乡镇渡口渡船专项配套资金 100 万元、海滨码头维护及台风损毁预备经费

28万元、湛江市港口航道建设管理中心工程项目建设管理费用 15万元、

征收工作经费 900 万元。 

市财政局意见： 

一、2020 年预计征收地方留成货物港务费 9000 万元的 70%部分 6300 万元

中，安排 5376 万元用于归还湛江港航道工程项目贷款，安排 924 万元用

于湛江港集装箱奖励资金。以上安排已列入 2020 年市财政预算草案并经

市人大审议通过。 

二、2020 年市交通运输局统筹使用地方留成货物港务费 9000 万元的 30%

部分 2700 万元拟安排的项目建议作如下调整： 

（一）征收工作经费建议参照 2019 年安排 810 万元。  

（二）征收工作经费调减的 90万元用于海滨码头渡口渡运安全专项治理

工程尾款 31.54 万元，机动 58.46 万元。 

三、市交通运输局作为货物港务费的征收主管部门，我市现行的货物港务

费征管模式与 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相关规定不相符合，建议该局商相关

单位将征收的货物港务费 100%上缴市财政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。 

 

  【拟办意见】 

  

拟同意来文所请。 

    呈曹兴、东宇、周乔同志批示。 

综合一科 谢桂清 2020/05/19 



 

苏醒剑 2020/05/19 

已核。 沈东宇 2020/05/19 

  【领导批示】 

  

拟同意拟办意见。 周乔 2020/05/20 

 

呈建军市长批示。拟同意拟办意见。 曹兴 2020/05/20 

 

是否应征求财政意见。 姜建军 2020/05/21 

 

以财政局意见为准。 姜建军 2020/05/2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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